
經濟部產業園區管理局臺中分局職場霸凌處理流程圖 
(接獲申訴而知悉) 

    
 

 

 

 

 

 

 

 

 

 

 

 

 

 

 

 

 

 

 

 

 

 

 

 

 

 

 

 

 

 

 

 

 
 
 

行為人為機關首長 

本分局應採取
立即有效之糾
正及補救措施 

視申訴人需求
及事件情節，
提供相關諮詢
或必要之協助
及保護措施 

本分局員工提出申訴 

10日內召開防護委員會審議或書面審查 

是否受理申訴 

啟動調查程序 
受理 1 個月內組成調查小組調查 

是 

本分局通知園管局 

書面通知申訴人
 並副知園管局  

申訴人 
是否不服決定 

是 

調查小組於召開第 1 次會議之
日起 2 個月內完成調查，必要
時延長 1 個月並作成調查報告 

防護委員會進行案件審議 

防護委員會 1 個月內作成成立
與否之決定 

本分局將調查報
告、決定及職場
霸凌處理程序檢
核表於 7 日內送
園管局備查 

將決定結果以書面通知申訴人
及被申訴人 

申訴人、被申訴人 
是否不服決定 

按其身分依適用法令提起救濟 

是 

結案 

否 

要
求
調
查
小
組
重
為
調
查
或
補
充
說
明 

否 

採行避免申
訴人受職場
霸凌情形再
度發生之措
施 

對行為人為
適當之處理 

員工遭受不法
侵害處理流程 

調查小組組成 
調查小組成員至少
3 人，任一性別比
例不得少於三分之
一；外部成員不得
少於二分之一 

本分局員工認有遭受霸凌 

書面通知申訴人 

否 

行為人非機關首長 

本分局人員向經

濟部產業園區管

理局(下稱園管

局)提出申訴 



經濟部產業園區管理局臺中分局職場霸凌處理流程圖 

（非因接獲申訴而知悉） 
 

 

 

 

 

 

 

 

 

 

 

 

 

 

 

 

 

 

 

本分局應採取立即有效之糾正及補救措施 

被霸凌者未提
起申訴，依其
意願協助其提
起申訴 

被霸凌者是否向本
分局申訴 

10 日內召開防護委員會審議或書面審查 

是否受理申訴 

啟動調查程序 
受理1個月內組成調查小組調查 

是 

本分局通知經濟
部產業園區管理
局(下稱園管局) 

書面通知申訴人並
副知園管局 

申訴人 
是否不服
決定 

是 

調查小組於召開第1次會議之日
起2個月內完成調查，必要時延

長1個月並作成調查報告 

防護委員會進行案件審議 

防護委員會 1 個月內 
作成成立與否之決定 

本分局將調
查報告、決
定及檢核表
7 日內送園
管局備查 

將決定結果以書面通知申訴
人及被申訴人 

申訴人、被申訴人 
是否不服決定 

按其身分依適用法令提起救濟 

是 

結案 

否 

要
求
調
查
小
組
重
為
調
查
或
補
充
說
明 

否 

依被霸凌者意願 
，提供相關諮詢
或必要之協助及
保護措施 

適度調整工
作內容或辦
公場所 

調查小組組成 
調查小組成員至
少 3 人，任一性
別比例不得少於
三分之一；外部
成員不得少於二
分之一 

本分局知悉霸凌情形 

就相關事實進行必要之釐清 

是否屬 
安衛辦法職場 
霸凌事件 

否 

否 

是 

是 

書面通知申訴人 

否 

本分局首長涉及職
場霸凌事件者，申訴
人應向園管局提出
申訴，其處理程序依
該局相關規定辦理;
本分局所屬機構人
員涉及職場霸凌事
件者，由本分局受理
申訴。 

員工遭受不法
侵害處理流程 

 



經濟部產業園區管理局臺中分局員工遭受不法侵害處理流程 

 

 

 

 

 

 

 

 

 

 

 

 

 

 

 

 

 

 
 

 

採取必要之措施 採取必要之措施 

聯絡行為人服務
機關共同協調解
決措施，避免員
工受不法侵害情
形再度發生 

協助轉介專業機
構進行心理諮商
輔導或醫療照顧 

建請行為人服務
機關對行為人為
適當之處置（如
依考核規定予以
懲處、依人事法
規予以調整職務 
） 

採行避免員工受
不法侵害情形再
度發生之措施 

協助轉介專業機
構進行心理諮商
輔導或醫療照顧 

對行為人為適當
之處置（如依考
核規定予以懲
處、依人事法規
予以調整職務） 

與行為人服務機
關共同檢討改進
相關防護措施 

檢討改進相關防
護措施 

被霸凌員工
不願提起職
場霸凌申訴 

職場霸凌申訴不受理或非屬安衛辦法職場霸凌事件 

申訴人撤回
申訴 

行為人為 
他機關人員 

行為人為 
承攬派駐人員 

採取必要之措施 

聯絡行為人雇主
共同協調解決措
施，避免員工受
不法侵害情形再
度發生 

協助轉介專業機
構進行心理諮商
輔導或醫療照顧 

建請行為人雇主
對行為人為適當
之處置（如予以
懲處或調整職務 
） 

檢討改進相關防
護措施 

本分局認有必要
者，得本職權繼
續調查處理 

行為人為 
一般民眾 

採取必要之措施 

研商解決措施，
避免員工受不法
侵害情形再度發
生 

協助轉介專業機
構進行心理諮商
輔導或醫療照顧 

檢討改進相關防
護措施 

對不法侵害事件
實施必要行政調
查（得運用防護
委員會機制） 

對不法侵害事件
實施必要行政調
查（得運用防護
委員會機制） 

對不法侵害事件
實施必要行政調
查（得運用防護
委員會機制） 

對不法侵害事件
實施必要行政調
查（得運用防護
委員會機制） 

執行職務遭受不法侵害，指本分局員工因執行職務，於工作場所遭受機關首長、主管、
同事、服務對象或其他第三方，以言語、文字、肢體動作、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
方式所為之不當言行，例如職場暴力、職場霸凌、性騷擾或歧視等，造成其身體或精神
之不法侵害。其中職場霸凌及性騷擾事件應分別依規定處理，其餘不法侵害，基於維護
同仁免於執行職務機關遭受不法侵害之義務，機關仍應積極協調處理。 


